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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商業型建築物使用權保險 

104.08.04 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4.07.02 金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第一章 契約之構成 
第一條 契約之構成 
本保險單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單有關之要保書及特定資產使

用權利證明（影本），均為本保險契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契約的解釋，應探求契約當事人的真意，不得拘泥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

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定義 
本保險契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以自己或他人所有之建築物使用權向本公司投保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要保人以自己所有之建築物使用權投保者，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喪失建築物使用權而遭受損失，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三、保險建築物：指本保險契約保險單首頁所載之建築標的物。 
四、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人：係指對於保險建築物同時擁有地上權以及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之人。 
五、建築物使用權：係指向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於一定期間內管理、使用、收益特定建

築物之權利。 
六、損失：指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對保險建築物直接所致的毀損或滅失，但不包括租金收入、

預期利益、違約金、其他間接損失或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 
七、全損： 
（一）實際全損：凡保險建築物滅失，或因毀損而致無法回復至損害發生前之原狀，即為實

際全損。 
（二）推定全損：凡保險建築物因實際全損顯然無法避免或因保險建築物雖未全損，但回復     

時所需費用，將超過回復後之價值，且導致建築物使用權人無法繼續享有建築物使用權者，

謂之推定全損。但若該意外事故係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地震意外事故所引起者，該保險建築

物之毀損經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及大地等技師公會出具證明鑑定，或經合格

之評估人員評定為不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建不能居住且修復費用為重建費用百分

之五十以上者亦屬推定全損。 
八、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指保險建築物發生全損，導致被保險人完全喪失其所繼續享有之建

築物使用權者。 
九、恐怖主義行為：指任何個人或團體，不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

用武力、暴力、恐嚇、威脅或破壞等行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識型態或其他類似意

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狀態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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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十、地震：本保險契約所稱之地震以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監測並紀錄之自然地震為限。 
十一、權利質權人：係指將建築物使用權為標的設定權利質權，並於喪失該建築物使用權時，

享有優先受償權之人。 
 
第三章 承保範圍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保險建築物因下列意外事故導致全損，並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依本

保險契約之規定，負賠償責任： 
一、火災。 
二、爆炸。 
三、閃電雷擊 
四、地震震動。 
五、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 
六、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陷、滑動、開裂、決口。 
七、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 
前項地震意外事故，在連續一百六十八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地震事故。 
因第一項所承保意外事故之發生，為救護保險建築物，致保險建築物發生損失而無法繼續使

用且喪失建築物使用權者，視同本保險契約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之全損，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除地震事故外，因第一項所約定意外事故之發生，致保險建築物之部分毀損，且被保險人之

建築物使用權並無喪失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須為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人針對保險建築物進

行修繕所支出之合理必要費用範圍內，依本保險契約約定對被保險人負修繕費用補償之責。 
 
第四條 不保事項與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列各種意外事故不論直接或間接所致保險建築物之全損，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

使用權時，不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輻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二、因原子能引起之任何損失。 
三、戰爭（不論宣戰與否）、類似戰爭行為、叛亂、扣押、征用、沒收等。 
四、火山爆發、地下發火。 
五、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唆使縱火。但被保險人之家屬非企圖使被保險人獲 
得賠償金者，不在此限。 
六、政府命令之焚毀或拆除。 
七、Y2K 電腦系統年序轉換： 
  （一）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理與年序或日期有關之資料發生錯亂，導致 

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不能運作，不論該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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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契約之保險建築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 
資料或任何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 
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契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 
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不論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 
契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概不負賠償責任。 

  （二）本保險契約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不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 
資料處理設備、資料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積體電路或其他電子零組 
件之各種具有類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諸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行

政用電子資料處理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

金融業自動存提款、跨行連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雷達或無線電通訊設備、 
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療或實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類似功能之各項設備。 

八、恐怖主義行為。 
本公司對於下列事故所致之修繕補償費用，不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契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行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

事非法行為或因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三、被保險人以契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契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者，不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賃、代人保管、管理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雇人因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六、因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理航空器、船舶及機動車輛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因修繕或營建工程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四章 優先受償權與賠償責任之限制 
第五條 使用權權利質權人優先賠償 
除本保險契約另有特別約定者外，遇有保險建築物全損導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

本公司將就本保險契約所載之保險金額在使用權權利質權人對被保險人債權範圍內，應優先

清償該載明於本保險契約之使用權權利質權人之債權，本公司並應直接給付予權利質權人。

保險金依前項清償被保險人之債務後仍有餘額時，該餘額應給付予被保險人。 
本公司依本保險契約第十三條之規定終止契約時，應於十五日內通知定期使用權權利質權人。 
 
第六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本保險契約之被保險人不只一人時，本公司所負之賠償責任，仍以本保險契約所訂之保險金

額為限。 
本保險契約之修繕費用的計算係以保險建築物恢復原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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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其他保險可以理賠修繕補償費用時，本公司同意以本保險契約優先補償。於本保險契約

有效期間內因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而本公司依本保險契約之約定為賠償者，此項賠償金額

應自保險金額中扣除。但保險建築物修復或重置後，要保人得按日數比例加繳保險費，恢復

保險金額或重新約定保險金額。 
如未恢復保險金額或重新約定保險金額者，若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僅就本保險契約保

險金額之餘額內負賠償責任。 
 
第五章 一般事項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 
要保人有為隱匿或遺漏不為說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

者，保險人得解除契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

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 
前項解除契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行使而消滅。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解除契約時，不退還已收受之保險費。倘已經給付賠償金或回復原狀時，

得請求被保險人或其他已收受賠償金者返還所受領之賠償金或因回復原狀所支出之金額。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保險費應於本保險契約生效前交付，本公司應給予收據。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

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契約之保險期間為一年，以一年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不足一年，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終止時，本公司按短期費率計收保險費。 
 
第十條 危險變更之通知 
保險建築物本身之危險性質、使用性質或建築情形有所變更，而有增加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

之危險者，如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行為所致，其危險達於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契約之程度

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事先通知本公司。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怠於通知者，本公司得終止契

約。 
前項之危險增加，不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行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

日內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依前二項約定通知本公司時，本公司得提議另定保險費，或終止契約。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另定保險費不同意者，本保險契約即為終止。本保險契約終止時，本公

司按日數比例退還保險費。但因第一項前段情形終止本保險契約時，本公司如有損失，得請

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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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知危險增加後，仍繼續收受保險費，或於危險發生後，給付賠償金額，或其他維持契

約之表示者，喪失前項之權利。 
危險減少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請求重新核定費率減低保險費。本公司對上述減少保險費

不同意時，要保人得終止契約。其終止後之保險費已交付者，本公司按日數比例返還之。 
第十一條 建築物使用權之移轉被保險人破產時，本公司得於被保險人破產宣告之次日中午

十二時起屆滿三個月時即行終止本保險契約。但若因前述移轉所剩餘保險期間少於三個月

者，本保險契約僅餘所剩餘保險期間內繼續有效。 
依前項約定終止本保險契約時，終止後之未滿期保險費按日數比例返還。 
被保險人死亡時，本保險契約仍為繼承人之利益而存在。不適用第一項之約定。 
建築物使用權因第二項以外之原因移轉時，除經本公司以書面簽批載明同意繼續承保外，本

保險契約於建築物使用權移轉後三個月內即期終止，終止後之保險費按日數比例返還。 
 
第十二條 保險建築物之毀損或滅失 
保險建築物非因本保險契約所載之意外事故而致全損，並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

本保險契約即為終止。 
保險建築物受部份損失而導致無法繼續使用者，保險人與要保人均有終止保險契約之權。終

止後之未滿期保險費按日數比例返還。 
 
第十三條 契約之終止 
除本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終止契約者，終止日除契約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時起

契約失其效力，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率計算。 
本公司終止契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公司終止契約後應返還

之未滿期保險費應按日數比例計算。 
 
第十四條 契約內容之變更 
本保險契約之任何變更，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不生效力。 
 
第六章 理賠事項 
第十五條 承保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遇有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被保險人之

代理人或被保險人以外之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亦得依本項約定為意外事故發生之通

知。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其因而致使本公司

發生損失，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賠償。 
 
第十六條 權利之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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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接到承保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後，為確定賠償責任所採取之查勘、鑑定、估價、賠

償理算、證據蒐集以及依據第十八條之處置等行為，不影響本公司於本保險契約所得行使之

權利。 
 
第十七條 損失擴大之防止 
遇有本保險契約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立即採取必要合理之措施，以

避免或減輕保險建築物之損失與喪失建築物使用權，並保留其對第三人所得行使之權利。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履行前項義務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於其必要合理範圍內負償還之責。其

償還數額與賠償金額，合計雖超過保險金額，仍應償還。但保險金額低於保險建築物之價值

時，本公司之償還金額，以保險金額對保險建築物價值之比例定之。 
 
第十八條 理賠手續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或經本

公司同意展延之期間內，自行負擔費用，提供賠償申請書及損失清單，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如有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或證據。 
 
第十九條 建築物使用權之理賠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契約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致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本公司以該建築物使用

權承保時約定之保險金額賠付之。但有詐欺情事時，本公司得解除契約，如有損失並得請求

賠償。 
 
第二十條 自負額 
在本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內，因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任何一次賠償金額，本公司僅就理算後應賠

償金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理賠責任。 
如有複保險或其他責任保險時，除本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應按個別之自負額扣減。 
 
第二十一條 給付期限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檢齊文件、證據及賠償金額經雙方確認後

十五天內以現金賠付之。若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遲延者，應給付遲延利息年利一分。 
 
第二十二條 複保險 
對於同一建築物使用權，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人投保相同之保險，致保險金額之總額超

過保險建築物使用權權利金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立即將其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金額通

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不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或意圖不當得利而為複保險者，本保險契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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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險費已收受者，本公司不予退還，尚未收受者，本公司得請求交付。 
本保險契約有善意複保險情形者，本公司得為如下之處理： 
一、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前，本公司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後，得減低本保險契約之保險

金額，並按減低之保險金額及未滿期保險期間，比例退還保險費。 
二、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後，僅按本保險契約之保險金額對全部保險契約保險金額總額之比

例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三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年不行使而消滅。有下列各款情形之

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說明，有隱匿遺漏或不實者，自本公司知情之日起算。 
二、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後，利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不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第二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

償金額後，於賠償金額範圍內代位行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以外之其他權利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權利予

本公司。 
本公司就建築物使用權之全部或一部以全損賠付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時，

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已賠付之建築物使用權予本公司。 
 
第二十五條 合作協助 
本公司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行使權利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

協助本公司蒐集人證、物證或出庭作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料及文書證件，並不得有任

何妨害之行為。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違反前項之約定時，本公司得請求損害賠償。

因第一項所生之合理必要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二十六條 損失之賠償 
本保險契約係依約定方式賠償建築物使用權喪失之契約。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

之人不得藉保險而獲得損失補償以外之不當利益。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之

損失，如已由第三人予以賠償時，就該已獲賠償部分不得再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因不

知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已獲得第三人賠償而仍予賠付時，得請求退還該部

分之賠償金額。 
 
第二十七條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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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保險契約賠償金額有爭議時得經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

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第二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契約涉訟時，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以建築物定期使用權所在地之中華民國地方法

院為管轄法院。 
 
第七章 法令之適用 
第二十九條 法令之適用 
本保險契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或其他法令之規定辦理。 
 


